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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

2024 年第 1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4年第 1次审议会议

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

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1.港迪电气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港迪电气系国

内港口行业电控系统的知名企业。2021 年 8 月，发行人实际

控制人向爱国、徐林业、范沛、顾毅以 1.46亿元出售控制的

港迪电气，并承诺港迪电气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各年

收入规模不低于 5 亿元，同时徐林业担任港迪电气外部专业

董事，顾毅担任运营顾问。2020年、2021年，发行人与港迪

电气存在分摊董事、高管薪酬的情形。向爱国为发行人董事

长，徐林业为副董事长，范沛、顾毅为董事。报告期内，发

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租赁自港迪电气，发行人与港迪电气

持续存在较大金额的关联销售和采购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港迪电气的市场地位、资产及经营

状况等，说明实际控制人出售港迪电气的原因以及定价方式、

定价依据，定价是否公允，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；（2）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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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徐林业、顾毅在港迪电气担任相关职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，

发行人和港迪电气在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相互让渡商业机会或

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，发行人业务、人员、资产是否具有独

立性；（3）说明报告期内与港迪电气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交易价格是否公允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出资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发行人主要客户华

东重机的实际控制人翁耀根持有发行人 12.14%股份。2015年

9 月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分别与翁耀根当时控制的无锡市滨湖

区华东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署 3,000 万元借款协议，用

于港迪有限、港迪智能设立出资，上述借款协议后续多次展

期并签署《展期协议》。截至 2022 年 8 月，上述借款及利息

均已按照协议约定的市场化利率 13%还清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向翁耀根控制的

小贷公司借款出资的背景、主要借款安排、抵质押等担保措

施、偿还利息及本金的时间和资金来源；（2）说明发行人实

际控制人借款出资是否为代翁耀根持有相关权益或存在其他

潜在利益安排，发行人股权是否清晰稳定。同时，请保荐人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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